经亨颐教育学院综合类奖学金申请评分表（修订）（奖项采集参考入学以来结果数据）
班级：             学号：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	项目
	内容
	评分标准（细则参照《经亨颐教育学院综合类奖学金评定方法》）
	具体情况（格式：时间+奖项名称+奖项等级+分数）
	自评分
	学院复评

	1
	基本素质等级
	
	
	样例：优秀
	

	2
	发展素质等级
	
	
	
	

	思政
表现
	政治表现加分项
	备注：以2021-2022学年综合素质评价的基本素质“政治表现”评分为准
	由综测中心工作小组统一填写
	
	

	
	政治表现减分项
	
	
	
	

	科研
创新
（团队加分标准后附）
	学科竞赛（40%）
	备注：
1.一类学科竞赛按上述加分标准的100%计分，二类学科竞赛按加分标准的70%计分，三类学科竞赛按加分标准的 50%计分。
2.参加“互联网+”比赛，每支队伍加10分，具体分数分配由项目负责人决定，每人“互联网+”项目的加分上限为20分（以学工办公布的名单为准）。
3.参加“互联网+”和挑战杯比赛并获奖，在原始加分基础上按照150%计算（如国一30分，则挑战杯、“互联网+”的国一获奖按照45分计算）。
	
	
	

	
	专利项目（10%）
	备注：专利中，其他类型不计分。
	
	
	

	
	论文发表与决策咨询（30%）
	备注：学术刊物级别划分参见学校相关文件，发表作品必须在当学年公开发表，未发表（只有用稿通知）作品不计分，学生需提供发表文章的期刊封面、目录、文章全文的复印件。学术论文需有摘要、关键词等基本要素。
	
	
	

	
	科研课题（20%）
	备注：
1.科研项目需在当学年结题，未结题项目不计分。
2.由学生科研项目产生的校级奖项不另外加分。
	
	
	

	学习
成绩
	平均学分绩点（50%）
	
	
	
	

	
	平均学分绩点排名（50%）
	
	
	
	

	技能
素质
	技能素质
	备注：以上证书仅限获得学年加分
	
	
	

	艺术
特长
	艺体特长
	备注：
1.活动中获得第一名加满分，其余名次按照80%、70%、60%递减；团体参赛的，团队成员加分不区分排名（如与科研创新·学科竞赛项目部分有重合，则就高加分，但不重复加分）。2.证书及获奖均须为当学年。
	
	
	

	
	在各类文体活动中获得名次
	
	
	
	

	荣誉
称号
	个人荣誉加分项
	
	

	
	

	
	集体荣誉加分项
	
	
	
	

	
	减分项
	
	
	
	

	表现突出符合单独申报优先情况
	学年成绩同专业年级（或班级）前50%，表现特别突出具体条款参考评选办法中优先条款
	
	
	

	总分（以上同类项目/荣誉以最高等级加分为准，不累计）
	
	


备注：
1.具体采集信息以评奖时间段为准，以上情况均需提供佐证材料复印件，并由学院学工办负责解释并认证审核，一经发现作假将取消本学年所有评奖评优资格并给予相应处分。
	2.科研创新以团队形式参赛加分标准团队参与的加分标准为，2人的得分比例为6:4；3人的得分比例为5:3:2；4人的得分比例为4:3:2:1；5人及以上的得分比例为4:3:2:1:1，其中第5人及以后的同学加分比例为 1。




附件材料（各类获奖证书等缩印扫描件，可加页）：





说明：2020-2021（1）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（格式）    说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：






说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：






说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：
